
2018年凤泉区矿山森林公园管理 局预算说明
1、 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部门职责

1、 研究制定凤凰山矿山森林公园建设规划、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有关政策，对整个矿山森林公园的建设任务实施具体指导和管理。

2、 负责搞好新乡市义务植树基地的配合、协调工作，组织实施凤凰山环境整治和造林绿化任务。

3、 负责凤凰山矿山森林公园项目申报、资金争取和招商引资工作，搞好凤凰山周围沿山路以内的凤凰山矿山森林公园建设和旅游开发。

4、 定期分析研究凤凰山矿山森林公园建设进展情况，调查研究。

5、 协调各部门为凤凰山矿山森林公园创造环境，提供政策、资金、法规等方面的支持与服务。

6、 受区政府委托，对涉及凤凰山矿山森林公园建设的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进行督察。

7、 负责制定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计划，落实监管措施，搞好内部财务管理。

8、 加强安全生产和施工管理，搞好凤凰山矿山森林遗迹保护工作。

9、 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2） 、机构设置

新乡市凤泉区矿山森林公园管理局本级。

（三）、人员构成情况
    截至2017年底，凤泉区矿山森林公园管理局编制22名，在职人员10人，其中财政全供人员6人，自筹人员4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完成迎宾大道建设工程和道路安防改建工程。

2、完成水土保持补偿返还治理工程。

3、争取上级资金200万元。

4、开展生态城建设，利用凤泉湖开挖760万土方，申报2000亩土地平整项目。

5、提升凤凰山品味，对进山口、几个游园提升改造。完成补植补造5万株。

6、探索用工机制，实行市场化政府购买。

7、筹措资金60万，对景区所有水毁、危险区段进行加固整修。

8、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森林安全。

9、规范景区秩序，加强对驻山单位管理，重拳打击侵占林地，私搭乱建行为。

10、积极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提升凤凰山知名度。

二、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教育部门必须有学校汇总预算，其他部门如果没有就填无）

本单位无此项目。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1、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124.59万元，较2017年增加收入28.8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24.59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支出预算说明
    2018年支出预算124.59万元，按用途划分为：工资福利支出86.39万元，占69.34%；公用经费安排8.2万元，其中护林员工资7.2万元，生态效益补偿区级配套1万元，占6.58%；专项经费支出30万元，其中森林防火经费支出10万元，森林公园建设经费支出20万元，占24.0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无此项目。
 四、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8.2万元，主要用于护林员工资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五、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单位公用经费暂无政府采购事项。

6、 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七、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2018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2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0万元。其中森林防火项目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0万元，其目标为2018年凤凰山防火做好充足准备；另外森林公园建设项目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0万元，其目标为更好的提升改造凤凰山。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的说明。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凤泉区矿森局共有车辆1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1套。2018年无购置车辆预算。
九、“三公”经费预算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8年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二）公共用车购置、车辆运行费
    2018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为5.37万元，为上年实际支出数，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规范公务用车管理，不增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经费预算支出费用。 2018年我单位无购置车辆计划。

（三）公共接待费

2018年安排公共接待预算为0.82万元，为上年实际支出数，主要是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办法，不断规范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接待审批控制，厉行勤俭节约，不断压缩公务接待费支出。

                              新乡市凤泉区矿山森林公园管理局

